附件2：
福州理工学院2020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
安全公约
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2020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期间的安全管理，规范学生的实习行为，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和效果，使每位学生都能安全、圆满地完成社会实践活动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规定》、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就我院2020年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期间的安全纪律提出如下要求：
一、团队项目社会实践活动实行领队负责制，各社会实践分队需设领队一名，实习成员要服从领队的统筹管理。
二、树立高度的集体荣誉感和团队协作精神，服从实践活动安排，互谦、互让、互帮、互助。
三、个人暑期社会实践学生须开具实践单位的实践/实习证明，于开学返校后交给相关暑期实践指导老师。若需持学校的单位介绍信或证明、本人学生证明，到实践单位报到的，由校学工处开具。
四、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，法规和相关规定，不得从事任何违法活动。实践活动开展期间，一般不得请假，如需请假时，必须向实践单位及带队老师履行请假手续，经同意后方可离开。
五、个人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需自觉接受实践单位的各项安全教育，遵守安全操作规程，不准违章操作作业。
六、严格遵守实践单位信息保密制度，未经同意不得擅自发布实践单位的各类信息。
七、爱护公共财物，借用实践单位和个人的物品、资料，必须妥善保管，按期归还，所有损失，照章赔偿。
八、衣着得体，举止文明，谦虚有礼，展示当代大学生风采，维护学校和个人的声誉和形象。
九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，注意人身财产安全，注意饮食卫生，禁止到危险场所活动。
十、保持通讯和信息畅通，坚持填写工作日志，按时报送实习动态和心得体会，并以小组为单位编辑实习简报。
十一、坚守岗位，不得中途退出实践活动，如个人擅自离队，一切责任自负。如确因意外实践需临时中断或终止，应向领队和实践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批准后方可退出。
十一、如有违反上述条例规定者，根据情节轻重，由领队给予口头警告，或报院、校社会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给予相应处分。因个人违反本条例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，由本人自行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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